
 

 

18    安全附件紧急切断阀专项条件 

1.人员 

紧急切断阀制造单位人员条件应当满足基本要求，员工总数不少于 40 人，其他

人员条件与要求见下表中 A 级。 

 

2.设计能力与生产设备 

制造单位设计能力与生产设备应当满足基本要求。 

2.1 设计能力 

制造单位应当设置设计开发部门，配备设计人员不少于 5 人。设计人员应当掌握

所制造产品的标准技术要求、产品结构和强度安全性能要求，能够进行紧急切断

阀的过流量计算和强度校核等工作，具备产品设计与工艺设计转化能力。 

2.2 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

制造单位应当具备满足产品要求的焊接、密封面堆焊与加工，阀体、阀座和阀芯

的机械加工，装配以及阀门整机性能试验和检验能力；涉及禁油、禁脂阀门的制

造单位应当具备脱脂清洗能力。 

前款工序涉及无损检测和理化检验的，无损检测和理化检验工作允许外委，其他

不得外委。 

2.2.1 主要生产设备 

制造单位主要生产设备条件和要求见下表中 A 级。 



 

 

 

2.2.2 工艺装备 

制造单位工艺装备要求见下表中 A 级。 

 

3.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

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相适应的阀体强度试验、阀门出厂试验、紧急切断

功能试验等的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。检验与试验装置要求见下表。 

 



 

 

注 4：使用介质工作温度不高于-46℃时。 

A 级制造单位还应当具有与许可产品相适应的机械振动试验装置。 

4.试制造 

根据许可级别范围，制造单位对每一结构型式的紧急切断阀，结合公称压力与公

称尺寸参数，生产有代表性的试制造样品不少于 2 个规格。 

5.换证业绩 

制造单位持证周期内应当持续制造许可范围的各种结构型式的产品，并且数量均

不少于 5 台；持证期间某种结构型式的产品制造数量少于 5 台，该结构型式产品

应当按照首次申请取证或者增项处理。 

申请"自我声明承诺换证"的，同时应当提交可核查的许可周期内制造业绩证明及

相应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。制造许可范围的各种结构型式的产品，每年制造数量

均不少于 3 台。 

 

F5 气瓶阀门专项条件 

F5.1人员 

气瓶阀门制造单位人员要求见表 F-9。 

表 F-9 气瓶阀门制造单位人员 

员工总数 30 人 

技术人员 比例不少于员工总数的 8%，4 人(其中机械、材料相关专

业 2 人 ) 

 

 



 

 

F5.2生产设备与工艺装备  

气瓶阀门主要生产工序包括原材料的采购与验收、阀体锻压成型、机械加工、装

配、性能试验、最终检验等。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满足批量生产的设备能力，一般

(批量产品)采用生产线方式生产。 

主要生产及检验工序不得外委。 

制造单位应当具备成品组装、性能检验等工序的生产线，并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(1)具有带温控装置的加热炉、锻压成型设备(有自动化机械手)，多工位阀体自动

加工设备不少于 2 台或者数控机床不少于 15 台，阀杆和阀芯自动加工设备、

表面处理设备等；具有一定数量与生产能力匹配的工装夹具； 

(2)制造液化石油气瓶阀、液化二甲醚瓶阀的，具有产品全自动加工、组装、检测

流水线不少于 2 条； 

(3)制造低温阀的，具有低温处理设备； 

(4)制造高纯气体用瓶阀的，具有满足其清洁度要求的清洗设备和氮气试验系统。 

F5.3检测仪器与试验装置 

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产品检测与试验所需要的仪器设备和器具，能够按照相关标准

要求，具有全项目试验测试和批量试验能力。 

制造单位至少应当具有启闭力矩测定装置、气密性试验机、耐振性试验机、高低

温试验机、耐压试验机、耐用性试验机、盐雾试验机、安全泄放装置试验装置、

万能试验机、全定量化学成分光谱分析仪、游标卡尺、螺纹环规、螺纹塞规、影

像测量仪、力矩扳手、密度分析天平、非金属密封件质量检验装置与仪器等；液

化石油气瓶阀、液化二甲醚瓶阀气密性试验和进出口螺纹检验装置还应当具有自

动记录装置；氧气瓶阀制造单位应当具有氧气压力激燃试验装置；低温绝热气瓶



 

 

用集成阀制造单位应当具有低温测试装置。 

 

F5.4试制造 

气瓶阀门每个规格试制造样品不少于 200 只。  

F5.5换证业绩 

制造单位持证周期内应当持续制造许可范围内的产品，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提

供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；持证期间无产品制造业绩时，按照首次申请取证或者增

项处理。  

申请本规则 3.6.3.2 条“自我声明承诺换证”的，同时应当提交可核查的持证期 

间不间断 6 个月的持续生产的制造业绩证明及相应型式试验证书和报告。 

 

 


